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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销售者和生产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随机数骰子或扑克牌等方法产生。

抽取时将样品分别盛装在两个合适的容器中，一份作为检验样品，另一份作为备用样品。抽样数量按产品标准规定执行（最小抽样数量详见表1）。

表1  抽查产品数量要求

	序号
	产品品种
	检验样品数量
	备用样品数量

	1
	醇基液体燃料
	2L
	2L


2 检验依据
表2  醇基液体燃料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醇含量
	GB 16663—1996

	2
	密度（20℃）
	GB/T 611—2021

	3
	机械杂质
	GB/T 511—2010

	4
	凝点
	GB/T 510—2018

	5
	pH值
	GB 16663—1996

	6
	低热值
	GB/T 384—2025

	7
	稳定性（-20℃）
	GB/T 6986—2014

	8
	甲醛试验
	GB 16663—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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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判定规则

3.1依据标准

GB 16663-1996 醇基液体燃料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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